关于开展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上海地区

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大口党委组织干部部门，政府各委办局人事部门，各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科协，市科协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组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关于开展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推荐与评选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科协决定联合开展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上海地区推荐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候选人应具备的条件，请参阅《通知》。详情可登陆中国科协网站（www.cast.org.cn）通知通告栏查阅。

    二、推荐要求

    （一）人选推荐。本届评选给予上海地区候选人名额为12名。各单位在推荐候选人时，要按照《通知》的要求，认真做好选拔和推荐工作。各大口党委推荐2-3名，各区县推荐1名，请各大口党委及区县党委组织部门作好协调工作。其他各单位推荐1名。

    （二）材料申报。候选人请登录中国青年科技奖推荐及评审管理系统http://qnkjj.cast.org.cn,用候选人注册密码2011sh12注册并登录后填报电子材料，其中包括《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推荐表》和有关附件材料。请于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前上传候选人电子材料。上传成功后，不能修改。候选人电子材料上传成功后，使用中国青年科技奖推荐及评审系统打印书面材料。电子材料与书面材料应保持一致。请于2011年9月7日前将推荐表一式20份（2份原件，18份复印件）以及有关附件材料一份（装订成册）报送市科协学术部（地址：南昌路57号甲404室，邮编200020）。

    三、工作安排

（一）为做好上海地区推荐工作，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科协决定成立推荐工作办公室，其成员由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办公室设在市科协人事处。
联系人：孙  畅  021-53820314（含传真） 13816745206
章荣冰  021-53826628  13917271985
（二）推荐工作办公室将聘请本市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候选人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提出拟推荐的人选，经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科协审核，由市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审定后上报中国青年科技奖领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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